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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

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不分配。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华电辽能 600396 金山股份、*ST金山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薛振菊 马佳

电话 024-83996005 024-83996040

办公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南五马路183号泰宸商务大

厦B座23层

沈阳市和平区南五马路183号泰宸商务大

厦B座23层

电子信箱 824729917@qq.com jia-ma@chd.com.cn

2.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13,989,267,879.04 14,100,493,802.98 -0.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1,432,069,020.92 1,329,601,664.56 7.71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2,023,873,841.99 2,142,252,874.43 -5.53

利润总额 224,359,964.91 158,186,705.78 41.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86,089,776.43 120,325,990.44 -28.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2,730,290.73 111,830,469.00 -26.0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161,046,142.74 204,240,326.69 -21.15

加权平均净资 产 收 益 率

（%）

6.05 28.82 减少22.7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85 0.0817 -28.4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85 0.0817 -28.40

2.3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62,061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0.92 308,061,649 0 无 0

华电辽宁能源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7.58 258,856,048 0 无 0

辽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国有法人 16.92 249,162,882 0 无 0

深圳市联信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87 57,035,138 0 无 0

李岩岩 境内自然人 0.63 9,250,800 0 无 0

UBS��AG 境外法人 0.43 6,314,347 0 无 0

高同裕 境内自然人 0.42 6,182,500 0 无 0

尹少红 境内自然人 0.41 5,991,800 0 无 0

魏桃 境内自然人 0.40 5,882,700 0 无 0

MORGAN� STANLEY� &� CO. �

INTERNATIONAL�PLC.

境外法人 0.26 3,802,924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为华电辽宁能源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

2.4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经

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华电辽宁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五年八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600396� � � � � � � �证券简称：华电辽能 公告编号：临2025-032号

华电辽宁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5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9月11日（星期四）15:00-16: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5年9月4日（星期四）至9月10日（星期三）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

“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zqb600396@126.com进行提问。 华电辽宁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公司已于2025年8月28日发布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

2025年半年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5年9月11日（星期四）15:00-16:00举行2025年半

年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 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 公司将针对2025年半年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

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 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9月11日（星期四）15:00-16:00

（二） 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 参加人员

董事长：姜青松

总经理：田立

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薛振菊

独立董事：赵清野

四、 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 投资者可在2025年9月11日 （星期四） 15:00-16:00， 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https://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5年9月4日（星期四）至9月10日（星期三）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

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动时间，选

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zqb600396@126.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

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马佳

电话：024-83996040

邮箱：jia-ma@chd.com.cn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查

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华电辽宁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八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600396� � � � � � � �证券简称：华电辽能 公告编号：临2025-030号

华电辽宁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

告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华电辽宁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8月26日以现场和通讯方式召开了第八

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 公司过半数董事共同推举董事姜青松先生主持会议，会议应出席董事12名，

实际参加表决董事12名，公司董事田立先生未能出席本次会议，委托姜青松先生代为表决；公司部分监

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通知于2025年8月15日以短信、邮件等方式向各位董事发出，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要求，会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同意《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选举姜青松为公司董事长。

（二）同意《关于调整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结合公司变更部分董事的实际情况，对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

战略委员会成员调整后人员情况如下：

战略委员会主任：姜青松，委员：李飚、田立、赵伟、张广宁、刘晓晶、齐宁；

审计委员会主任：赵清野，委员：赵伟、曾庆华、华忠富、张广宁、刘晓晶、齐宁；

提名委员会主任：张广宁，委员：姜青松、田立、赵晓坤、赵清野、刘晓晶、齐宁。

（三）同意《关于审议〈2025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5年第五次会议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2025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四）同意《关于审议〈公司与中国华电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开展金融服务的风险持续评估报告〉的

议案》；

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独立董事2025年第三次专门会议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并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5年第五次会议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华电辽宁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华电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开展金融服务的风险持续评估报

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五）同意《关于审议〈华电辽宁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市值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同意制订《华电辽宁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市值管理制度》。

特此公告

华电辽宁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八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600396� � � � � � � �证券简称：华电辽能 公告编号：临2025-031号

华电辽宁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华电辽宁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8月26日以现场和通讯方式召开第八届

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蔡国喜先生主持，应出席会议监事3名，实际参加会议表决

监事3名；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通知于2025年8月15日以短信、邮件等方式向各

位监事发出，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的要求，会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同意《关于审议〈2025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监事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

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3号一半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2025年修订）》等有关要求，对公司2025

年半年度报告进行了认真审核，并提出如下审核意见：

1.�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各项规定；

2.�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

含的信息能从各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2025年半年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3.�在监事会提出本意见以前，未发现参与《2025年半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

定的行为。

特此公告

华电辽宁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五年八月二十八日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靳其润 董事 其他工作原因 周剑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准油股份 股票代码 002207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吕占民 战冬

办公地址

新疆克拉玛依市克拉玛依区宝石路278号

科研生产办公楼A座5-7室

新疆克拉玛依市克拉玛依区宝石路278号

科研生产办公楼A座5-7室

电话 0990-6601226 0990-6601229

电子信箱 lvzhanmin@foxmail.com zhandong002207@foxmail.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21,633,448.70 113,176,949.78 7.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8,927,901.85 -13,932,441.91 -35.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9,277,712.16 -14,441,486.05 -33.4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81,739,622.70 -13,597,119.62 -501.1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22 -0.0532 -35.7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22 -0.0532 -35.7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2.73% -18.32% -14.41%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330,713,801.63 409,186,773.37 -19.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8,365,790.97 67,293,692.82 -28.13%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58,500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克拉玛依市城市建设投资发

展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8.00% 47,169,968 0 不适用 0

湖州燕润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2.00% 31,446,310 0 质押

31,446,

310

朱立国 境内自然人 0.76% 2,000,000 0 不适用 0

周志建 境内自然人 0.71% 1,866,917 0 不适用 0

吴树强 境内自然人 0.62% 1,624,800 0 不适用 0

BARCLAYS�BANK�PLC 境外法人 0.55% 1,446,472 0 不适用 0

栗爱玲 境内自然人 0.36% 942,800 0 不适用 0

吕占民 境内自然人 0.34% 887,175 665,381 不适用 0

王洪涛 境内自然人 0.34% 881,200 0 不适用 0

MORGANSTANLEY&�CO.

INTERNATIONAL�PLC.

境外法人 0.28% 737,336 0 不适用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克拉玛依城投与燕润投资签署的《表决权委托协议》于2023年8月10日生效，燕润投资将其持有的公

司股份31,446,31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1.9999%）对应的股东表决权、提名权、提案权等非财产性

权利独家全权委托给克拉玛依城投行使，燕润投资为克拉玛依城投的一致行动人。

除此之外，公司从未收到上述其他股东关于其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为一致行动人的通知或

其他任何文件，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为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

况说明（如有）

无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详见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第五节“重要事项” 。

新疆准东石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8月28日

证券代码:002207� � � � � � � � � �证券简称:准油股份 公告编号:2025-029

新疆准东石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用公积金弥补亏损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财政部于2025年6月9日印发了《关于公司法、外商投资法施行后有关财务处理问题的通知》（财资[2025]101号），对新公司

法施行后以公积金弥补亏损的财务处理相关问题进行了明确。 根据《公司法》第二百一十四条规定，以公积金弥补亏损的，应当

以本公司经审计的上一年度（不早于2024年度）个别财务会计报表为依据，以期末未分配利润负数弥补至零为限，先依次冲减任

意公积金、法定公积金，仍不能弥补的，可以特定行为净增加的资本公积金数额为限弥补亏损。

公司于2025年8月19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2025年8月26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

（2025年半年度董事会）均审议通过了《关于用公积金弥补亏损的议案》。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现将具体情况公

告如下：

一、本次使用公积金弥补亏损的基本情况

根据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2024年度审计报告》，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公司母公司报表口径累计未

分配利润为-503,194,877.56元，盈余公积-法定盈余公积为22,677,057.39元，资本公积总额为297,395,730.48元，其中：资本公

积-股本溢价296,381,692.98元，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1,014,037.50元。

（1）母公司盈余公积-法定盈余公积22,677,057.39元，来源于公司以往年度利润分配按照公司章程计提；

（2）资本公积-股本溢价296,381,692.98元，来源于公司2008年1月28日首次公开发行股份2000万股、2014年1月非公开发

行新股2013万股、2020年9月非公开发行新股22,878,000股，溢价发行形成的资本公积。

两项合计319,058,750.37元，用于弥补母公司累计亏损。

本次弥补亏损方案如实施完成，母公司的盈余公积-法定盈余公积减少至0元，资本公积-股本溢价减少至0元，资本公积-其

他资本公积为1,014,037.50元，母公司截至2024年12月31日累计未分配利润为-184,136,127.19元。

二、导致亏损的主要原因

（一）2018年度，在对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的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存货、固定资产、在建工程、长期股权投资、可

供出售金融资产等进行全面清查和资产减值测试后按规定计提了减值准备，导致母公司当年净利润为-322,479,266.76元。

（二）自2020年开始，受宏观环境影响，世界各国经济和社会生活先后受到严重影响，石油需求大幅下降、国际油价断崖式下

跌、倒逼石油生产环节再次进入紧缩，油服行业刚刚好转、趋于稳定的形势急转直下，公司传统业务工作量、结算价格均受到严重

影响，导致公司连续出现亏损。

三、本次使用公积金弥补亏损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实施本次使用公积金弥补亏损方案，有助于推动公司达到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利润分配条件，提升投资

者回报能力和水平，实现公司的高质量发展。

四、审议程序

本次使用公积金弥补亏损方案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及第八届监事会第

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2025年半年度董事会）决议》；

2．第八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3．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第八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2025年半年度监事会）决议》。

本公告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投资者不应以该等信息取代其独立判断或仅根据该等信息做出决策。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公告及刊

载的信息披露文件为准。 敬请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新疆准东石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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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准东石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2025年半年度

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新疆准东石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25年8月15日以电子邮件的形式发出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

五次会议（2025年半年度董事会）的书面通知和会议议案及相关材料。 本次会议于2025年8月26日在新疆克拉玛依市克拉玛依

区宝石路278号科研生产办公楼A座515会议室召开，公司董事林军、简伟、周剑萍、吕占民、张敏，独立董事李晓龙、刘红现、黑永

刚现场出席；董事靳其润因其他工作冲突、无法现场参加、委托董事周剑萍代为参会并表决。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林军先生主持，公

司现任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了《2025年半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本议案有表决权董事9名，经表决：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获得通过。

（二）审议了《关于完善钻井业务收入确认会计政策的议案》

本议案有表决权董事9名，经表决：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获得通过。

本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为准确反映钻井业务的经营状况，进一步规范钻井业务的成本归集及收入、利润核算，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一收入》

的规定，结合目前市场上存在的、未来发展公司可能承揽钻井业务的不同情形，对公司钻井业务的收入确认政策进行补充完善，

补充完善后公司的钻井服务属于在某一时段内履行的履约义务，按照履约进度，在合同期内确认收入。

（三）审议了《202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本议案有表决权董事9名，经表决：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获得通过。

本报告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2025年半年度报告》 刊载于2025年8月28日的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2025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公告编

号：2025-028）刊载于2025年8月28日的《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四）审议了《关于用公积金弥补亏损的议案》

本议案有表决权董事9名，经表决：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获得通过。

本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关于用公积金弥补亏损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9）刊载于2025年8月28日的《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

（五）审议了《关于向关联方融资的议案》

本议案有表决权董事9名，经表决：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获得通过。

本议案在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前已经公司2025年第三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本次专门会议应出席独立董事三名，实际

出席三名，经表决，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形成书面审核意见如下：为满足公司业务正常运营的流动资金

需求向关联方融资，符合公司实际情况。 相关关联交易事项遵循公平、公正的市场化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对公司独立性不构成影响，公司主营业务不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因此，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

五次会议（2025年半年度董事会）审议，关联董事林军、周剑萍、靳其润应当回避表决。该议案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需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

《关于向关联方融资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0）刊载于2025年8月28日的《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三、会议听取了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2025年半年度内部审计工作情况的报告。

四、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2025年半年度董事会）决议》

2.《2025年第三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3.《2025年第五次审计委员会会议决议》

本公告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投资者不应以该等信息取代其独立判断或仅根据该等信息做出决策。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公告及刊

载的信息披露文件为准。 敬请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新疆准东石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8月28日

新疆准东石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2025年半年度

监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新疆准东石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监事会于2025年8月15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书面发出关于召开第八届

监事会第五次会议（2025年半年度监事会）的会议通知、会议议案及相关资料。 会议于2025年8月26日在新疆克拉玛依市宝石路

278号科研生产办公楼A座515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甘建萍女士主持，应出席监事5名、实际出席

监事5名，董事会秘书列席。 会议的召集与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及《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审议，以书面表决方式通过了以下议案，并形成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202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监事会认为：公司2025年度半年度报告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2025年半年度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情况，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该议案有表决权的监事5名，经表决：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025年半年度报告》 刊载于2025年8月28日的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2025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公告编

号：2025-028）刊载于2025年8月28日的《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审议通过了《关于完善钻井业务收入确认会计政策的议案》

经审议，该议案进一步规范了钻井业务的成本归集，及收入、利润核算，符合公司实际情况，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会计政策规

定。

该议案有表决权的监事5名，经表决：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审议通过了《关于用公积金弥补亏损的议案》

经审议，该议案可进一步推动公司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利润分配条件，能推动公司高质量发展，提升投资者回报

能力和水平，保护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该议案有表决权的监事5名，经表决：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关于用公积金弥补亏损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9）刊载于2025年8月28日的《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

4.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关联方融资的议案》

本议案有表决权监事三名，关联监事甘建萍、原野回避表决，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关于向关联方融资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0）刊载于2025年8月28日的《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第八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2025年半年度监事会）决议

本公告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投资者不应以该等信息取代其独立判断或仅根据该等信息做出决策。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公告及刊

载的信息披露文件为准。 敬请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新疆准东石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5年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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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准东石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关联方融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满足公司业务正常运营的流动资金需求、设备设施更新及固定资产投资，经与公司控股股东克拉玛依城市建设投资发展

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克拉玛依城投” ）协商，拟在公司及子公司通过银行贷款筹集的资金出现缺口时，通过关联方克拉玛

依市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小融担公司” ）办理银行委托贷款、与新疆聚晟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聚晟融租” ）开展融资性售后回租业务、委托贷款等方式向公司（含子公司）提供资金支持，预计金额不超过8,000万元人民

币。

中小融担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克拉玛依城投的全资孙公司，聚晟融租为克拉玛依城投的控股孙公司，公司和中小融担公司、

聚晟融租的实际控制人均为克拉玛依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

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在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前已经公司独立董事2025年第三次专门会议审议， 本次专门会议应出席独立董事三

名，实际出席三名，经表决，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同意提交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2025年半年度董事会）审议。

2025年8月26日召开的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2025年半年度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关联方融资的议案》，关联董

事林军、周剑萍、靳其润回避表决。议案有表决权董事六名，经表决：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此次交易尚需获得公司股东大会

的批准，关联股东将回避表决。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经过有关部门的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关联方一

名称：克拉玛依市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住所（注册地）：新疆克拉玛依市克拉玛依区友谊路36号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主要办公地点：克拉玛依市

法定代表人：何长军

注册资本：59,800.00万元

主营业务：融资担保业务。

主要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克拉玛依金融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克拉玛依城投的全资子公司）为唯一股东、持股

100%，实际控制人为克拉玛依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成立日期：2018年5月10日

关联关系说明：详见“一、关联交易概述” 。

经查询，中小融担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关联方二

名称：新疆聚晟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住所（注册地）：新疆克拉玛依市克拉玛依区友谊路36号（城投大厦508.512室）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主要办公地点：克拉玛依市

法定代表人：郑鸿雁

注册资本：22,000.00万元

主营业务：融资租赁业务

股东结构和实际控制人：克拉玛依金融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持股79.52%，克拉玛依聚升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责任公司持股

12.75%，克拉玛依三合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持股7.73%；实际控制人为克拉玛依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成立日期：2016年11月25日

关联关系说明：详见“一、关联交易概述” 。

经查询，聚晟融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本次关联交易金额预计不超过8,000万元人民币。 如获股东大会通过，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授权公司经理办

公会结合公司经营情况的实际需求逐笔审议确定、并按照相关规定及时进行披露，无需再单独召开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授权

总经理与关联方签署融资有关的合同、协议、凭证等法律文件并办理相关手续。

四、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资金使用费的定价由双方参照当前市场价格水平，结合行业惯例和市场价格，按照公平原则协商确定。

五、对公司的影响

在公司及子公司通过银行贷款筹集的资金出现缺口时，控股股东协调通过关联方银行委托贷款、与聚晟融租开展融资性售

后回租业务等方式向公司提供资金支持，有利于公司生产经营活动的正常开展。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遵循平等互利、协

商一致、共同发展的原则，交易定价由双方参照当前市场价格水平、结合行业惯例和市场价格，按照公平原则协商确定，价格公平

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上述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重大影响，也不会因该等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

依赖。

六、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截至目前， 近十二个月内公司与上述关联人 （包含受同一主体控制或相互存在控制关系的其他关联人） 发生关联交易4,

240.98万元。

七、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情况

公司2025年第三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关联方融资的议案》，全体独立董事一致认为：公司根据生产经

营、设备设施更新及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需求，在公司及子公司通过银行贷款筹集的资金出现缺口时，控股股东协调通过关联方

银行委托贷款、与新疆聚晟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开展融资性售后回租业务、委托贷款等方式向公司（含子公司）提供资金支持，符

合公司实际情况。 相关资金使用费的定价由双方参照当前市场价格水平、结合行业惯例和市场价格，按照公平原则协商确定，不

存在向控股股东输送利益的情形，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对公司独立性不构成影响，公司主营业务不因此类交

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因此，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2025年半年度董事会）审议，关联董事林军、周

剑萍、靳其润应当回避表决。 该议案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克拉玛依城投应当回避表决。

八、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2025年半年度董事会）决议》；

2．2025年第三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3．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第八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2025年半年度监事会）决议》。

本公告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投资者不应以该等信息取代其独立判断或仅根据该等信息做出决策。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公告及刊

载的信息披露文件为准。 敬请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新疆准东石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8月28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

http://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紫江企业 600210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高军 甘晶晶

电话 021-62377118 021-62377118

办公地址 上海市虹桥路2272号虹桥商务大厦7楼C座 上海市虹桥路2272号虹桥商务大厦7楼C座

电子信箱 zijiangqy@zijiangqy.com zjqy@zijiangqy.com

2.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13,825,523,099.33 13,188,777,950.03 4.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176,845,677.22 6,161,918,911.97 0.2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5,248,078,818.86 4,667,962,058.00 12.43

利润总额 582,503,925.94 444,650,145.77 31.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72,785,812.45 354,442,038.69 33.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468,966,403.75 352,006,294.81 33.2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74,978,106.03 179,910,543.48 108.4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48 6.02 增加1.46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12 0.234 33.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12 0.234 33.33

2.3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96,273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上海紫江（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6.06 395,207,773 0 无 0

黄允革 境内自然人 2.75 41,684,971 0 无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54 38,572,196 0 无 0

张萍英 境内自然人 1.41 21,383,172 0 无 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方中

证10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74 11,199,700 0 无 0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易方达裕祥回报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70 10,669,500 0 无 0

沈雯 境内自然人 0.66 10,000,003 0 无 0

柯维榕 境内自然人 0.66 10,000,000 0 无 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中

证10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44 6,603,000 0 无 0

林洪钦 境内自然人 0.43 6,500,001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沈雯先生为上海紫江（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外，公司未知上述其

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一致行动人情况。

2.4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

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证券代码：600210� � � � � � �证券简称：紫江企业 公告编号：临2025-024

上海紫江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担保对象一

被担保人名称 上海紫日包装有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 1,000.00万元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10,000.00万元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担保对象二

被担保人名称 上海紫丹食品包装印刷有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 500.00万元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12,500.00万元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担保对象三

被担保人名称 上海紫丹包装科技有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 1,000.00万元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1,000.00万元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担保对象四

被担保人名称 上海紫泉包装有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 3,000.00万元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11,000.00万元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万元） 0.00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万元） 260,000.00

对外担保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 42.19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万元） 77,100.00

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 12.51

（注：1.担保总额，包含已批准的担保额度内尚未使用额度与担保实际发生余额之和；2.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对

外担保总额，是指包括上市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担保在内的上市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与上市公司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之

和。 ）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为了满足公司经营发展需要，2025年7月31日-2025年8月27日期间， 公司为下属全资子公司上海紫日包装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紫日包装” ）、上海紫丹食品包装印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紫丹食品” ）、上海紫丹包装科技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紫丹包科” ）和上海紫泉包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紫泉包装” ）提供了担保，发生的担保业务如下：

序号

协议签署日

期

担保方 被担保方

被担保方

与公司的

关系

金融机

构/交易

对方

担保方

式

担保期限

是否有

反担保

担保金额（万

元）

1 2025/3/28

上海紫江

企业集团

股份有限

公司

上海紫日

包装有限

公司

子公司

中国银

行

保证担

保连带

责任

2025/8/4-2026/8/4 否 1,000.00

2 2024/5/30

上海紫江

企业集团

股份有限

公司

上海紫丹

食品包装

印刷有限

公司

子公司

中国银

行

保证担

保连带

责任

2025/8/13-2026/8/13 否 500.00

3 2025/8/13

上海紫江

企业集团

股份有限

公司

上海紫丹

包装科技

有限公司

子公司

农业银

行

保证担

保连带

责任

2025/8/14-2026/8/12 否 1,000.00

4 2024/5/30

上海紫江

企业集团

股份有限

公司

上海紫泉

包装有限

公司

子公司

中国银

行

保证担

保连带

责任

2025/8/26-2026/8/26 否 3,000.00

合计 5,500.00

（二）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于2025年3月26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同

意本次为以下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1）为上海紫江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提供担保10,000万元；（2）为上海紫丹食品

包装印刷有限公司提供担保25,000万元人民币；（3）为上海紫泉包装有限公司提供担保20,000万元人民币；（4）为上海

紫泉标签有限公司提供担保20,000万元人民币；（5）为上海紫泉饮料工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10,000万元；（6）为上海紫

日包装有限公司提供担保30,000万元人民币；（7）为上海紫江彩印包装有限公司提供担保25,000万元人民币；（8）为上

海紫丹印务有限公司提供担保15,000万元人民币；（9）为上海紫江喷铝环保材料有限公司提供担保15,000万元人民币；

（10） 为上海紫东尼龙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10,000万元人民币；（11） 为上海紫江特种瓶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5,

000万元人民币；（12）为上海紫丹包装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10,000万元人民币；（13）为上海紫燕合金应用科技有限

公司提供担保5,000万元人民币；（14）为上海紫江新材料应用技术有限公司提供担保20,000万元人民币；（15）为上海

紫华薄膜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10,000万元人民币；（16） 为湖北紫丹包装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10,000万元人民币；

（17）为安徽紫泉智能标签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5,000万元人民币；（18）为安徽紫江复合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5,000万元人民币；（19）为上海紫东新型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10,000万元人民币。 公司为上述控股子公司向银行

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期限为三年，并授权公司总经理在额度范围内签订担保协议等法律文书。 根据有关规定，上

述议案（2）、（5）、（9）、（10）、（14）、（15）、（16）、（18）需提交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于2025年5月22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

为全资子公司上海紫丹食品包装印刷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25,000万元人民币提供担保，为全资子公司上海

紫泉饮料工业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10,000万元人民币提供担保，为全资子公司上海紫江喷铝环保材料有限

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15,000万元人民币提供担保，为全资子公司上海紫东尼龙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

合授信额度10,000万元人民币提供担保， 为控股子公司上海紫江新材料应用技术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20,

000万元人民币提供担保，为全资子公司上海紫华薄膜科技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10,000万元人民币提供担

保，为全资子公司湖北紫丹包装科技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10,000万元人民币提供担保，为全资子公司安徽

紫江复合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5,000万元人民币提供担保。 公司为上述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

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期限为三年，并授权公司总经理在额度范围内签订担保协议等法律文书。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公司于2025年3月28日披露的《上海紫江企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公告》（公告编号：临2025-007）和公司于2025年5月23日披露的《上海紫江企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临2025-017）。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1.上海紫日包装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被担保人名称 上海紫日包装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况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上海紫江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比例100%

法定代表人 朱力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1260735207XT

成立时间 1995年12月28日

注册地 上海市闵行区颛兴路899号

注册资本 人民币16,937.8668万元整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食品用塑料容器（塑料防盗瓶盖）、非金属制品模具设计、制造，销售自产产品，从事货物及

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包装装潢印刷，仓储，塑料包装产品的检测和技术咨询服务。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2025年6月30日/2025年1-6月

（未经审计）

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经

审计）

资产总额 53,733.59 52,656.18

负债总额 21,302.61 19,513.65

资产净额 32,430.98 33,142.53

营业收入 35,388.24 62,753.45

净利润 5,919.75 8,220.25

2.上海紫丹食品包装印刷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被担保人名称 上海紫丹食品包装印刷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况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上海紫江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比例100%

法定代表人 陆卫达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12607402700D

成立时间 1999年2月10日

注册地 上海市闵行区北松路888号

注册资本 人民币10,042.6435万元整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食品用塑料包装容器工具制品生产；食品用纸包装、容器制品生产；货物进出口。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

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食品用塑料包装容器工具制品销售；纸制品制造；纸制品销售；包装材料及

制品销售；塑料制品销售；医用包装材料制造；日用品销售；日用木制品销售；竹制品销售；

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隔热和隔音材料销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

可的商品）；销售代理；包装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

术推广；包装专用设备制造；包装专用设备销售；非居住房地产租赁。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2025年6月30日/2025年1-6月

（未经审计）

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经

审计）

资产总额 43,945.55 40,516.77

负债总额 30,624.89 25,986.96

资产净额 13,320.55 14,529.81

营业收入 31,219.57 61,021.18

净利润 444.32 1,837.21

3.上海紫丹包装科技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被担保人名称 上海紫丹包装科技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况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上海紫江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比例100%

法定代表人 陆卫达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12MA1GC1992N

成立时间 2018年5月28日

注册地 上海市闵行区北松路888号8号楼

注册资本 人民币8000.0000万元整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研发和生产彩印瓦楞纸板包装产品、彩印卡纸包装产品、纸制品、包装装潢印刷，销售自产

产品，并提供售后服务，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2025年6月30日/2025年1-6月

（未经审计）

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经

审计）

资产总额 16,334.15 17,008.54

负债总额 7,506.14 7,592.82

资产净额 8,828.01 9,415.72

营业收入 7,879.38 14,504.96

净利润 469.41 1,627.50

4.上海紫泉包装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被担保人名称 上海紫泉包装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况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上海紫江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比例100%

法定代表人 邬建敏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12607292812T

成立时间 1992年4月3日

注册地 上海市闵行区颛兴路1288号第10幢

注册资本 人民币19,747.8827万元整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金属包装容器及材料制造；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

技术推广；塑料制品制造；塑料制品销售；金属包装容器及材料销售；包装材料及制品销售；

纸制品制造；纸制品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许可项目：包装装潢印刷品印刷。（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2025年6月30日/2025年1-6月

（未经审计）

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经

审计）

资产总额 107,795.96 98,520.50

负债总额 61,686.16 54,001.82

资产净额 46,109.80 44,518.68

营业收入 77,626.27 138,369.02

净利润 4,690.86 5,557.59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为紫日包装提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被担保方：上海紫日包装有限公司

2、担保方：上海紫江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债权人、担保期限和金额：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闵行支行一笔担保金额为1,000万元，担保期限为2025年8月4日-2026年8月4日。

4、担保方式：保证担保连带责任

5、是否提供反担保：否

（二）为紫丹食品提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被担保方：上海紫丹食品包装印刷有限公司

2、担保方：上海紫江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债权人、担保期限和金额：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闵行支行一笔担保金额为500万元，担保期限为2025年8月13日-2026年8月13日。

4、担保方式：保证担保连带责任

5、是否提供反担保：否

（三）为紫丹包科提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被担保方：上海紫丹包装科技有限公司

2、担保方：上海紫江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债权人、担保期限和金额：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水清南路支行一笔担保金额为1,000万元， 担保期限为2025年8月14日-2026年8月

12日。

4、担保方式：保证担保连带责任

5、是否提供反担保：否

（四）为紫泉包装提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被担保方：上海紫泉包装有限公司

2、担保方：上海紫江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债权人、担保期限和金额：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闵行支行一笔担保金额分别为3,000万元，担保期限为2025年8月26日-2026年8月26日。

4、担保方式：保证担保连带责任

5、是否提供反担保：否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公司对子公司担保的目的是更好地支持子公司的经营发展，担保金额符合子公司实际经营的需要。 本次期间，公司没

有为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子公司进行担保。 公司对子公司日常经营活动和资信状况能够及时掌握，担保风险可控，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董事会意见

上述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相互提供担保事项符合公司发展需要，担保总额在年初的担保授权范围内，无需单独上报董

事会审议。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除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外，不存在其他对外担保。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

担保总额为260,000万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42.19%。 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77,

100.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12.51%。 公司不存在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

的情形。 公司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上海紫江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28日

证券代码：600210� � � � � � � � �证券简称：紫江企业 公告编号：临2025-023

上海紫江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半年度主要经营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3号一一行业信息披露》的相关要求，上海紫江企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现将2025年半年度主要经营数据披露如下：

一、主要产品的产量、销量及收入实现情况

（一）主要产品产量、销量

主要产品 2025年1-6月产量 2025年1-6月销量

PET瓶(亿只) 20.23 20.28

PET瓶坯(亿只) 82.60 81.09

皇冠盖(亿只) 116.12 123.12

塑料标签(亿平方米) 3.26 3.23

塑料防盗盖（亿只） 88.85 85.90

彩色纸包装印刷（亿印） 6.42 6.64

OEM饮料（亿瓶） 12.09 12.01

铝塑膜（万平方米） 2,746.26 2,804.55

（二）主营业务分产品收入实现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要产品 2025年1-6月销售收入（不含税）

饮料包装 2,514,161,675.71

纸塑包装 1,486,325,676.76

铝塑膜 324,076,916.58

房地产开发 359,872,908.27

其他 389,063,184.11

合计 5,073,500,361.43

二、主要产品和原材料价格变动情况

（一）主要原材料的价格变动情况（不含税）

公司的主要原材料有PET切片、PP料、PVC热收缩膜、马口铁、进口PE料、白卡纸及灰板纸等。 原材料价格较上年同期

出现不同程度的波动。

主要原材料 价格比上年同期增减（%）

PET切片(元/吨) -13.3

PP料(元/吨) -3.2

PVC热收缩膜(元/吨) -10.9

马口铁(元/吨) -8.9

进口PE料(元/吨) -5.0

白卡纸(元/吨) -10.8

灰板纸(元/吨) -5.1

（二）主要产品的价格变动情况（不含税）

公司的主要产品有PET瓶、PET瓶坯、皇冠盖、塑料标签、塑料防盗盖、彩色纸包装印刷、OEM饮料、铝塑膜等。 由于受

到上游原材料价格波动的影响，公司对主要产品的售价进行不同程度调整。

主要产品 价格比上年同期增减（%）

PET瓶(元/只) -5.0

PET瓶坯(元/只) -18.6

皇冠盖(元/只) -4.2

塑料标签(元/米) -3.4

塑料防盗盖(元/只) -3.7

彩色纸包装印刷(元/印) -4.0

OEM饮料(元/瓶) 1.3

铝塑膜（元/平方米） -6.7

三、其他说明

以上生产经营数据来自公司内部统计，为投资者及时了解本公司生产经营概况之用，该等数据未经审计，敬请投资者

审慎使用。

特此公告。

上海紫江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28日

华电辽宁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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